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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報導致使社會僵化。 

四、爰此，為提升國內新聞節目製播之品質與內容，並提供閱聽人多元及深度之新聞內容，特

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三）本院孫委員大千，鑒於國立故宮博物院在第三次文物大清點後，

發現部分文物配件及鑲嵌玉珮類出現遺缺之情事，此事件突顯故

宮對所典藏之六十九萬多件古物無法完全掌控典藏現狀，故宮對

古物保存之機制及能力方面已經有所不足，因此故宮應盡速召開

專家會議研擬相關補強機制，以建立完善的古物保存及損害修復

通報機制，爰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故宮所珍藏之文物約有六十九萬多件，而故宮文物遷台至今共經歷三次大規模盤點，然在

第三次盤點過後卻發現有部分文物配件及鑲嵌玉珮類出現遺缺之情事，已經突顯故宮對於

所典藏之文物現狀無法確實掌握。 

二、而故宮針對「文物盤點及處理情形」做出回應，表示因為在 90 年曾經進行組織變更，器物

處由原本依文物類別及庫房分科管理的機制變更為典藏與策展二科，典藏科必須管理全部

共九個庫房，加以庫房又進行「改箱為櫃」作業，亦即將原本存放於鐵箱中的文物一一上

架，在文物開箱、移放的過程中難免出現附件或殘片小包與主件分離的情形，此為導致本

次發現遺漏未現之原因，故宮也要求典藏單位繼續在庫房或文物箱中尋找未現古物。 

三、雖故宮表示館藏文物的總數量一件都沒有短少，而針對文物配件短缺未現之項目也持續派

員尋找，並且將針對相關管理人員進行懲處事宜，但故宮未能針對所典藏之文物現狀有所

掌握已突顯故宮在古物保存之機制及能力方面已經有所不足。 

四、爰此，為完善保存古物及文化資產，故宮應盡速召開專家會議重新研擬完善的古物保存及

損害修復通報機制。 

（四）本院許委員忠信，針對兩岸投資保障協議已於去（2012）年簽署

，然台商於中國依然屢屢受到不公平之對待，與簽訂投資保障協

議創造公平投資環境、增進兩岸經濟繁榮之目的有所違背，顯見

投資保障協議簽署至今成效不彰，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為保障兩岸投資人權益，創造公平投資環境，增進經濟繁榮所簽署的投資保障協議，然自

2012 年 8 月 6 日簽訂至今，仍有許多台商反映遭受到不公平之待遇，該協議的簽訂使國人以為


